关于调整淮宿蚌城际铁路项目渠沟镇段大梁楼村居民安置方式的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市政府提出的“消化现存商品房、政府不再新建安置房”的要求，加快推进解决淮宿蚌城际铁路项目渠沟镇段大梁楼村被征收群众安置问题，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本调整方案。
一、调整范围
淮宿蚌城际铁路项目渠沟段大梁楼村涉及待安置户138户，待安置面积约20562平方米。
二、调整方式
现因政策调整，期房安置点安置房不再建设，拟将安置方式调整为区内存量安置房及定向房票安置。区内存量安置房安置点为金桥家园、渠沟新村、相山家园、田庄二期、国购心苑、丁楼家园及其他安置房（详见附表，安置房源评估价由渠沟镇委托评估公司评估确定）；定向房票使用点为御龙国际、凤凰城。
三、具体办法
（一）选择定向房票的：被征收户在定向房票使用点选定房源后，根据购房金额开具定向房票。原地产权调换面积折算金额（原地产权调换面积×项目区域评估价3690元/㎡）大于购房金额的，开具购房金额等额定向房票；原地产权调换面积折算金额小于购房金额的，按照原地产权调换面积折算金额开具定向房票。定向房票载明小区名称、楼栋、房号，不足部分由被征收户与开发商结算后自行补足。
（二）选择区内存量安置房的：按照原地产权调换面积折算金额与所选安置房源的折算金额（区域评估价×所选房源面积）进行折算、互补差价；选择顶层房屋的，给予所选房屋面积15%的面积奖励。
（三）既选择定向房票安置又选择区内存量安置房的：按照先开具定向房票再选择区内存量安置房的顺序进行。（1）根据所选定向房票使用点购房金额开具等额定向房票；（2）原地产权调换面积折算金额扣除定向房票金额后的部分，由被征收户按照选择区内存量安置房的办法继续安置。
选择定向房票或区内存量安置房安置后，剩余原地产权调换面积多于或等于政府提供安置房源面积（按照田庄二期单套最小面积87.32㎡）60%的，应当按照上述办法继续选择开具定向房票或者区内存量安置房进行安置；剩余原产权调换面积小于政府提供安置房源面积（按照田庄二期单套最小面积87.32㎡）60%的，根据本项目区域评估价进行差价结算，如被征收户确有实际住房需求，也可按照上述办法继续选择区内存量安置房进行安置。
四、临时安置费
[bookmark: _GoBack]待本调整方案经区政府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由渠沟镇将本调整方案于2024年11月17日前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原已发放的临时安置费如超出本调整公告之日的，由渠沟镇据实核算，多退少补。
其他征收补偿相关事项仍按原决定（相政征收〔2021〕31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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